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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国六十多年来，具有中国社会主义法学教育特色的世界法学教育的第三种模式已经初步形成。
基本标志是: 以法学学士、硕士、博士教育为主体，以法学专科教育等为补充的多层次的高等法学

教育体系已经成熟; 法学的基本教育、特色教育和继续教育有机结合的多元化的法律人才培养模

式基本形成; 普通高校、科研机构的法律素质教育和专门学校的法律职业教育与全民的普法教育

互相衔接的多轨制的法学教育制度初步完善; 法学教育和统一司法考试与法律职业密切关联的互

动型的教育就业机制逐步建立; 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管理和司法行政部门的行业指导与法学教育

行业协会的自律性管理及法学院校的自我管理四位一体的法学教育管理体制日益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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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rimary Features of the Socialist Legal Education
Model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JI Xiang-de
( Institute of Law，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20 China)

Abstract: The over 6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 R． C． ，the world’s third kind of model of legal
education-the socialist legal education model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has been preliminarily
developed． The primary features which mark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l are as follows: the multilevel
system focusing on legal education in bachelor’s，master’s，and doctoral degrees in law，and
supplemented by vocational legal education，and other types，has already reached maturity; the model
of training versatile legal professionals with an organic combination of basic，specialized，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in law，is essentially fully-formed; the multi-track system of legal education is gradually being
perfected，as the all-around legal education at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continuing professional legal training at specialized schools，and the general legal education of the
populace increasingly complement one another; interactive legal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mechanisms
are gradually being constructed by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ademic legal education，integrated
judicial examination，and the legal profession; the management of legal education is increasingly 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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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dinated and harmonized via the quadripartite mechanism of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by
educational ministries and professional guidance by judicial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s， the self-
management of professional legal education associations，and of the legal academies．

Keywords: legal education; Chinese model; preliminary development; primary features

回顾六十多年的中国法学教育历史，以 1978 年改革开放为标志，中国法学教育经历了两个不同

的发展时期: 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法学教育从无到有，从学习借鉴苏联经验，到形成时代背景特点的

“政治挂帅”模式，直至遭受挫折乃至基本瘫痪;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法学教育恢复重建，从开始正视

和探索科学的法学教育规律，到持续改革和发展，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学教育模

式。一方面，中国法学教育记载了六十多年新中国曲折发展的足迹，确认并体现了六十多年来中国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进步的成果，另一方面，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成功推进，中国法学教育也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就，成为世界法学教育的大国，与以美国法学教育为代表的法律职业教育模式和以德国法学

教育为代表的法律素质教育模式呈现出三足鼎立之势。
一、中国法学教育模式的发展变迁

法学教育模式是在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影响下，在一定的教育思想指导和制度环境中

生成的教育培养目标、教育培养方式、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基本构成元素的有机结合。考察世界各

国法学教育的基本构成元素，可以发现世界法学教育的基本类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以美国法

学教育为代表的普通法系的法律职业教育模式，一类是以德国法学教育为代表的大陆法系的法律素

质教育模式。英美法学教育模式的基本特征可以概述为: 培养教育目标是以律师为基础的法律职业

者; 教育培养方式是法学院的培养与法律职业实践紧密结合; 教育内容是建立在本科人文教育和科学

教育基础之上的研究生层次( J． D) 或者是法学学士( LL． B) 基础上的研究生层次( LL． M) 的法律职业

教育; 教育方法是以案例讨论或者实践性教学为主，注重教师与学生的教学互动; 教育定位是法律职

业教育，法学院为学生设立个人导师和专业导师，指导学生学习和对实践提出建议。美国明尼苏达大

学法学院副院长、法学图书馆馆长郝兰琼教授和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法律系主任约翰·爱德姆斯教授

就相关内容作出过专门论述①。
大陆法系法学教育模式的基本特征是: 培养教育目标是法官、律师等法律职业者以及社会管理人

才; 教育培养方式是法学本科的法律素质教育由法学院承担，法律职业培训由法院、律师事务所等职

业机构承担; 教育内容是法学理论知识和法律规定以及有关人文知识，法学教育以本科教育为主; 教

育方法大多采用演绎法，强调教师系统地向学生讲授法律的基础知识，注重法律抽象思维训练; 法学

教育定位为法律素质教育，其法学本科教育属于通才教育。德国慕尼黑大学法律信息和法律哲学学

院院长许迪曼·伯恩德教授认为，德国法律教育模式的基本特点是把建立在高学术水准之上的大学

教育和数年作为法律职员或实习生的实际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因此提供一种法律职业培训，使得法科

学生在毕业考试之后可在所有法律职业领域独当一面
［1］。

从以横向的世界法学教育既成模式的基本特征比较、纵向的中国法学教育模式构成元素生成机

制分析以及中国法学教育制度的整体运行环境考察为视角，综合研究中国法学教育培养目标、教育培

养方式、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基本构成元素，可以发现，建国六十多年以来，中国法学教育模式经历

了从建国初期的苏联模式，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大陆法系模式，又到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混合模式，再

到科学发展观提出后中国特色模式初步形成的变迁过程。
( 一) 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期: 借鉴苏联模式

新中国成立后，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全面苏联化，法学教育也全面借鉴了苏联模式。此时期中国

教育模式的主要特征是: 培养教育目标是政治素质过硬的无产阶级政法干部，法学教育立足以马克思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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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培养了解政策法令和新法学，为人民服务的法律工作

干部; 教育培养方式是法律院校独立承担法学教育任务，国家统一组织管理; 法律职业不是一种专业，

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是分离的; 教育内容是“讲授课程有法令者根据法令，无法令者根据政策……如

无具体材料可资根据参照，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原则，并以苏联法学教材及著述为教授

的主要参考资料”② ; 教育方法主要是课堂讲授，强调教师的主导性，由苏联专家直接授课或者由经过

苏联专家培训的中国法学教师授课。
( 二) 有计划商品经济时期: 学习大陆法系模式

1978 年改革开放后，有计划商品经济逐步确立，执政党作出树立法制权威和加强法制教育的决

定。高等教育提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教育目标，中国法学教育的模式逐步突破重政治素质、轻职业素

养的苏联法学教育模式影响，呈现出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法学教育模式的特征。此时期中国法学教

育的基本特征为: 培养教育目标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专业人才③ ; 教育培养方式是通过多种形式、多
种层次培养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形式包括全日制法学教育和成人教育等，教育培养层次包括中专、大
专、本科、研究生等; 教育内容是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和法学理论知识及有关人文知识; 教育方法主要

是以教师讲授为主的课堂式，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导者。
( 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期: 混合模式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以及依法治国方略的逐步实施，人们的思想观念特别是法制观念

发生了深刻变化。以法律职业教育为法学教育典型特征的普通法系国家的教育模式被借鉴引入，与

传统法学教育中苏联模式的教师主导型和大陆法系模式的素质教育目标特征融合一体，形成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中国法学教育的混合模式。
中国法学教育混合模式的基本标志是: 培养教育目标从以通才教育为主，开始走向通才教育与职

业教育的兼顾; 教育培养方式虽继续延续了多种形式、多种层次培养法律人才的模式，但逐步转向以

法学本科、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教育为主体，其他学历教育为补充，以全日制教育为主，以其他形式为

辅助; 教育内容以国内法为主，兼顾外国法及国际法，法学本科教育的 14 门核心课程统一化; 传统讲

座式教育方式受到挑战，实践性教学方法开始引入。
( 四)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

在中国法学教育经过从停滞到恢复，从逐步发展到规模化发展之后，人们对法学教育繁荣背后予

以忧虑和思索的同时，也开始了对法学教育中国模式的定位思考。在摒弃以政治代替法律的苏联模

式之后，英美的法律职业教育模式和大陆法系的法律素质教育模式究竟哪个更适合中国? 在见仁见

智的争论中，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的

科学发展观，从宏观上引领中国法学教育从规模化发展适时进入发展调整时期，全面总结新中国成

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学教育的经验与教训、成功与不足，探索出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学教育模式之路。
中国法学教育从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苏联模式，到有计划商品经济时期的大陆

法系模式，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混合模式，再到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

式的初步形成，不仅记录了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轨迹，同时也反映出时代对法学教育的需要和需求。
应当清楚地认识到: 虽然苏联模式、大陆模式、混合模式和中国模式有着较大的差异，但是，“历史是延

续的”，每一种模式在当时的年代都发挥过积极的作用，都是中国法学教育发展前进的历史基础。就

像法学教育的中国模式仅是初步形成，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建设的继续推进，法学教育的中国模式必将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这是因为，虽然同一种法学教育

模式的基本特征不会改变，但是构建法学教育模式的制度或者规则处于一种发展而非静止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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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学教育中国模式初步形成的基本标志

科学发展观提出后，法学教育在全面反思调整和发展的过程中，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学教

育模式初步形成。法学教育中国模式初步形成的基本标志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 一) 以法学学士、硕士、博士教育为主体，以法学专科教育等为补充的多层次高等法学教育体系

已趋成熟

中国法学教育历经六十多年的发展，在学历层次上由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构成。随着法学教

育中国模式的初步形成，中专教育已渐取消，大专教育始呈缩减之势，但尚需存留一个时期，一个以法

学学士、硕士、博士教育为主体，以法学专科教育等为补充的多层次高等法学教育体系已经建立起来

并日趋成熟。然而，无论是法学教育的美国模式抑或大陆模式，法学教育体系中均无法律中专和法律

大专之层次④。
在中国，从建国初期到 1977 年高考制度恢复，法学教育的培养对象是以法律本科和短期培训为

主。从 1977 年到 1996 年的近二十年，法学教育在培养对象的数量上主要是以法律中专、法律大专和

法律本科为主，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的培养数量相对较少。从 1996 年开始，国家法学教育政策进行

了调整，法律中专被逐步取消，法律大专数量呈减少趋势，法学学士、法学硕士、法学博士的招生规模

不断扩大，特别是伴随着 1996 年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招生培养，法学学位由原来的法学学士、
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三个学位层次发展为四个，成为中国法学教育的主体，法学专科、资格证书和专

业证书等成为法学教育的有机补充，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的法学教育层次体系。
六十多年来，随着中国法律专业教育大众化方针的实行，法律本科教育的总体规模在整个法学教

育中的比重呈逐步增大之势。中国法学本科教育规模位居世界首位，进入了国际公认的大众化发展

阶段，成为与世界两大法学教育模式呈鼎足之势之根基。
中国法学硕士学位研究生主要招收法律专业本科生，定位于为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培养研究型

人才，它所预期的毕业生是学术法律人，而非实务法律人。从中国目前按法学二级学科设置专业招收

和培养研究生的现状，也可以看出法学硕士教育明显的学术性指向。
中国法律硕士教育经历了一个从法学本科生与非法学本科生兼招到限于招收非法学本科生的过

程，定位于培养立法、司法、行政执法、法律服务与法律监督以及经济管理等方面需要的高层次法律专

业人才和管理人才。从 1996 年试办，到 2006 年实现“转正”，国家先后分 8 批设立了 79 个试点单位。
这 79 个试点单位涵盖了中央和地方所属的以及综合性、政法、财经、师范、民族、军事等不同类型、不
同行业特色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囊括了中国高水平的、有培养法律专门人才优越条件和办学实力的高

校和科研机构。中国实行的全日制( 通称双证) 与在职攻读( 通称单证) 双轨并行的法律硕士教育二

元结构体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特别是培养的在职法律硕士，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各地各级司法机

关、法律服务机构、党政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管理机关的领导或者骨干，为促进当地经济、政治和社会的

发展，为维护社会稳定，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六十多年来，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法学博士教育亦得到空前发展，成为中国法

学教育和法学研究中坚力量。
法律大专是中国法学教育的独具特色。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法律专科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

的过程。1949—1952 年，全国根本就没有专科生。1953 年院系调整之后的 10 年，本科生占全体学生

总数 90%以上。“文化大革命”后恢复法学教育以来，本科生的比例明显下降，法律本科教育失去了

其原来在普通高校中的霸主地位。以 1996 年为例，各类法律本科生有 8． 1 万人，专科生达到 20． 5 万

人。可见法律专科教育曾经在整个法学教育中占绝对统治地位⑤。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推

进，对法律人才的素质需求越来越高，法律从事法律职业的学历门槛提高到本科，法律大专教育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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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呈萎缩趋势。但是，考虑到中国地区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的不平衡，2008 年开始，国家在发达地

区逐步限缩法律大专教育规模的同时，一方面继续鼓励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法律专科教育，另一方面采

取有效措施加大对西部地区以法律大专为主的法律人才定向培养。目前，国家已经确定从退役军人、
院校毕业学生中选拔培养 5160 名法律专科、本科( 双学位) 、研究生定向分配到西部公安、检察、法院

和律师系统，西南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等院校成为首批试点培养学校。这意味着法律专科在

中国还将存续一个时期。
( 二) 法学的基本教育、特色教育和继续教育有机结合的多元化的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基本形成

与美国法学教育以培养法律实践人才为目标、以职业教育和实务训练为主兼顾理论学习的法律

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和大陆国家大学法学教育的目的在于提供理论基础、而不是法律职业训练的

法律素质教育模式及法学教育中素质教育和职业教育分阶段进行、每个阶段各有侧重的欧洲模式相

比较，中国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的特点是，既有以传授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为主的法学基本教育，又有

具有行业专业特称的法学特色教育，还有贯穿于法律职业生涯的继续教育。
法学基本教育是中国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内容。虽然中国的法学教育机构多样，体系多层

次，法学教育的具体开展过程有所差别，但是，法学基本教育却是共同的，即以法学基本理论和法律知

识作为最基本的教学内容。以法学本科教育为例，在法学专业课程的设置上，法理学、宪法学、中国法

制史、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经济法、商法、知识产权法、国际法、
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 14 门课程 ⑥，为国家统一规定的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是法学本科教育的主要内

容。法律大专和法学硕士、法律硕士、法学博士也均有其层次不同、学科各异的法学基本教育内容，并

初步形成了整体上的一致性。
在中国，除了传统的政法类院校和综合大学开展法学教育外，一部分专业性较强的高等院校( 如

财经院校、民族院校、农林院校、理工院校、师范院校、医学院校等) 也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开展富有特色

的法学教育，这是中国法学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大特色⑦。
在六十多年的发展中，除去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开展法学教育之外，中国还探索出了独具特

色、形式多样的法学继续教育。主要有: 第一，针对司法职业人员的各种在职学位的教育，如在职法

学硕士、在职法律硕士、在职法学博士教育; 第二，法院、检察院、律师、公证等部门结合本职业特点

和实务需要进行的各种职业培训和教育，建立了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法律职业培训体系; 第三，中

央及地方党校通过党政干部培训班、在职研究生教育等形式开展的继续教育。上述不同形式的法

学继续教育，有效地承继了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校内职业前教育，成为中国法学教育中不可或缺

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国六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法学的基本教育、特色教育和继续教育有机结合

的多元化的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已经基本形成。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的多元化是中国法学教育模式的

一大特色。
( 三) 普通高校、科研机构的法律素质教育和专门学校的法律职业教育与全民的普法教育互相衔

接的多轨制的法学教育制度初步完善

经过六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以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为主体、以在校法科学生为主要对象的法律

素质教育，以法官学院、检察官学院、司法行政学院等为主体、以法律职业人员为主要对象的法律职业

教育，和由各级司法行政部门统一组织实施的全民普法教育，构成了中国法学教育制度的基本内容。
这一相互补充、相互衔接的多轨制的法学教育制度，既不同于法学教育的美国模式，也有别于法学教

育的大陆模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法律素质教育主要是对在校法科学生传授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培养学生的法律素养和运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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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论、法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是一个国家法学教育的基础。在中国，法律素质教育主要由

普通高校和科研机构承担。中国承担法律素质教育的高等学校既有普通高等政法院校，也有公办综

合性高等教育机构的法学院系和公办非综合性高等教育机构的法学院系，还有公安、警官类高等法学

教育机构和具备法学教育职能的民办高等教育机构等。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等科研

机构也承担着法律素质教育的重要职能。中国的高等院校承担从法律中专到法学博士的各层次法律

素质教育，科研机构则以培养精英型法律人才为目标，培养法科硕士研究生以上人才。
六十多年来，中国的法律职业教育已经发展成为建立在法律素质教育之上的独具中国特色的法

学教育制度。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中国普通高校和科研机构一般不再开展系统的法律职业教育，法

律职业教育的任务主要由普通高等法律职业院校和法学职业教育机构承担。普通高等法律职业院校

多数是为满足法律职业教育的需要，在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校) 或者司法学校、法律业余大学基础上建

立起来的，同时开展面向政法系统的高层次人才培训。这些院校数量较少，目前只有北京政法职业学

院、河北政法职业学院、海南政法职业学院。以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员类等为对象的法律职业教

育由国家设立的法学职业教育机构承担。如法官学院和检察官学院分别针对法官和检察官进行职业

教育和培训。司法部司法行政学院培训司法行政系统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和县( 市) 司法局长，高级律

师、高级公证员的晋职培训和继续教育，国际经贸法律和外语强化培训，本系统和其他行业有关人员

法律专业证书教育，基层法律服务人员、人民调解员骨干和师资的专项培训，司法行政系统人员国际

交流与合作办学以及接受委托面向社会各行业、部门的法律培训。
全民普法教育是由中国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组织实施的、与法律素质教育和法律职业教育相

互补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法学教育制度。教育对象是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

的中国公民，旨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治理念，树立法治信仰。从 1986 年以来的二十余

年里，中国先后进行了 5 次普法教育。经过 4 次普法教育和正在进行的“五五”普法教育，中国公民的

法律意识大大增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普法教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形成了成熟的

经验。普法教育与法律素质教育和法律职业教育成为世界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法学教育制度的“三

驾马车”。
( 四) 法学教育和统一司法考试与法律职业密切关联的互动型的教育就业机制逐步建立

美国法学教育和律师考试及法律职业之间环环相扣，有机衔接，三者之间的关系是: 大学本科专

业教育⑧→法学院教育→律师考试→执业律师→法官或者检察官。美国法学教育的特点是教会学生

像律师一样思考，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主要是律师。法学院的学生在大学本科阶段的素质教育为其

进入法学院学习法律知识和技能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而以职业教育为主的法学教育使得法学院

学生在学校即已掌握了律师执业所需的基本技能，因此，学生毕业并获得法律学位后，只要通过律师

考试，即可顺利独立执业，而且，获得了律师资格，就有可能被选任为法官或检察官。
德国法学教育和司法考试及法律职业之间的关系是: 法学院教育→第一次国家考试→实习文官

( 预备期) →第二次国家考试→司法职业。德国法学教育的特点是培养学生像法官那样判案，法学教

育的培养目标是法官、政府机构高级职员等公共事业管理人员。德国学生在高中毕业后即可选择进

入法学院校接受法学教育，学习一般为 4 到 5 年，大学法学教育注重理论学习和运用各种法律和法规

的方法技巧能力培养。学生毕业时须参加第一次国家考试作为大学结业性考试，这次考试是决定学

生能否有资格参加第二次实践阶段的考试。在德国，通过第一次国家考试者，便不再是学生，而被称

为“实习文官”，再参加为期两年的实习预备。预备期在下列义务站点进行: 普通法院民事庭，检察院

或者普通法院刑事庭，行政机关，律师事务所。这个阶段兼有职业培训和实习的性质。两年“实习文

官”结束后，参加国家第二次考试。第二次国家考试是口试，考官由知名的宪法、民法、刑法、商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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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劳动法、诉讼法教授、资深法官和政府官员等人员组成，考官发问的问题都是实践问题，主要是

具体案例所涉及的法律规定和解决办法。两次国家考试通过者才有资格申请司法职业。
六十多年来，法学教育者与法律职业者对于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之间关系的认识和定位，经历了

一个渐进的过程: 法学教育从封闭式的“束之高阁”的校园教育，到重视法律职业对法学教育的需求，

再到反思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应然关系; 法律职业者从对法学教育的“高高挂起”到“评头论足”再

到躬身参与，经历了一个探索与发展的阶段，从而逐渐形成了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密切关联的互动型

的就业机制，而连接法律职业和法学教育的桥梁就是国家司法考试。
在实行统一的国家司法考试之前，中国法学教育与有关考试和法律职业的关系表现为三种并列

的形式: 法学院教育→国家律师资格考试→律师职业; 法学院教育→初任检察官考试→检察官职业;

法学院教育→初任法官考试→法官职业。2001 年 6 月 30 日国家通过的法官法和检察官法，规定国家

对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和取得律师资格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之后，司法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

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公告，决定不再单独组织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和律师资格考试，从 2002
年起开始实行统一的国家司法考试。不久，“两院一部”又联合发布了《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从

而使国家司法考试制度法律化，并取得了国家考试的地位。一方面，由于司法考试设置了进入法律职

业的门槛，它的推行对主要以培养法律人才为目标的法学教育产生了方方面面的冲击。各个法学教

育机构为了适应司法考试的需要，从课程设置到教学方法等方面都作了许多改革，法学教育获得了前

所未有的改革的动力，司法考试客观上促进了法学教育的改革和进步。另一方面，法学教育是司法考

试的基础，司法考试的水平很大程度上由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的水平决定。司法考试不可能超越或

脱离法学教育的范围，司法考试的考试内容、体例等都是以法学教育为基础的，因此，司法考试也要依

托于法学教育才能不断发展和完善。
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实施后，司法考试成为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之间的一个纽带，它通过考试的形

式将法律职业的需求有效反馈给法学教育，使法学教育在不断适应法律职业的需求中逐步完善，同时

将法学教育的成果输送到法律职业中，使法学教育和司法考试、法律职业之间实现了有机的互动，并

进而初步形成了法学教育和司法考试与法律职业密切关联的互动型的就业机制。国家统一司法考试

实施后，中国法学教育和司法考试及法律职业之间的关系是: 法学院教育→司法考试→法律职业。中

国模式法学教育的特点是通识教育、专业教育与精英教育的结合，法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具有法律人

格、法律知识和法律职业技能的多元化法律人才。中国法学教育和司法考试及法律职业之间这种较

为简单的互动关系，虽然尚需进一步改良，但是，已经在实践中证明了其对法学教育目标实现了促进

作用。
( 五) 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管理和司法行政部门的行业指导与法学教育行业协会的自律性管理及

法学院校的自我管理四位一体的法学教育管理体制日益协调

美国法学院的数量和形式虽然都较多，但是管理却较为统一。美国法学教育的宏观管理体制主

要以行业管理为主，政府管理的成份较少。其行业管理主要是由全美律师协会( ABA) 和美国法学院

协会( AALS) 进行，通过批准认可法学院办学资格，设置法学院课程以及学制，定期评估、审核法学院

办学资格、组织法学教师参加学术交流、培训等形式对法学院进行管理。这种统一的管理体制确保了

法学教育质量的统一。德国法学教育以政府管理为主，高校也有一定自主权。联邦政府在高校入学、
结业和文凭互认等方面有管辖权。大学法学院系和见习机构的法律培训由各州司法部教育委员会控

制管理。德国法学教育的结构使得其法学教育的管理体制表现为一种复合的模式，即大学的主要任

务是培养学生的理论素养，州高等法院( 通过其院长和有关司法、行政部门) 负责训练学生的实际工作

能力，州司法部( 通过州法律考试局) 则执掌国家考试大权。

—8—



建国六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法学教育宏观管理体制形成了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

管理、司法行政部门的行业指导、法学教育行业协会的自律性管理和法学院校自我管理的四位一体。
在 1998 年以前，中国法学院校依其性质及管理方式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三类: 一是司法部所属的法学

教育体系，分别是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中南政法学院。这些

法学院校具有雄厚的师资力量且规模最大，其在校生已近全国法学在校生的一半。二是教育部直接

主管的重点综合大学的法学院系，如北京大学等法学院系，其师资力量雄厚，在全国有较大的影响。
三是行业主管部门所属的理工院校与地方所属的大学的法学院系，以其行业优势举办法学教育，为法

学专业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增添了新的特色，但这类院系的师资有限，招生相对较少。不同的学校隶属

于不同的主管部门。在学校与主管部门的关系上，主管部门对高等学校进行直接管理，从学校的设

立、撤销、院校长任免、人事制度、机构设置、财务制度、师生待遇以及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等，都是由主

管部门决定，学校根据主管部门所拨经费和下达的计划办学，进行日常教学组织管理。
1998 年以后，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国务院关

于进一步调整国务院部门( 单位) 所属院校管理体制和布局结构决定》，国务院各部委一般不再直接

管理普通高等院校。自 2000 年春季起司法部将直属的 5 所政法高等院校划转教育部及有关省市管

理，实行归由教育部或者中央与地方共建、地方管理为主的新体制。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与中国政

法大学合并交由教育部直接管理，中南政法学院与中南财经大学合并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隶属教育

部，中央司法警官教育学院作为培养监狱、劳教警察的基地仍由司法部直接管理，西南政法大学、华东

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则变为省部共建，地方管理为主。如此以来，由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管理与

司法行政部门的行业指导构成中国法学教育宏观管理指导体制的基础，再加上法学教育行业协会即

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的自律性管理以及法学院校的自我管理，四者的有机结合，共同形成有中

国特色的法学教育管理体制⑨。这四位一体的法学教育管理体制，既不同于以行业管理为主、政府管

理较少的美国模式，也不同于联邦政府、法学院校、州高等法院和州司法部分工负责的德国模式，而是

一种在中国国情之下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教育管理模式。
小结

应该看到，中国法学教育从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学习苏联模式，到有计划商品经

济时期的借鉴大陆法系模式，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混合模式，再到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初步形成，不仅记录了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轨迹，同时也反映出时代对法学教

育的需要和需求。应当清楚地认识到: 虽然学习的苏联模式、借鉴的大陆模式、混合模式和中国模式

有着较大的差异，但是，“历史是延续的”，每一种模式在当时的年代都发挥过积极的作用，都是中国法

学教育发展前进的历史基础。就像法学教育的中国模式仅是初步形成，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继续推进，法学教育的中国模式必将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
这是因为，虽然同一种法学教育模式的基本特征不会改变，但是构建法学教育模式的制度或者规则处

于一种发展而非静止的态势。
回顾六十多年来的中国法学教育历史，可以看到，中国法学教育从恢复重建，开始正视和探索科

学的法学教育规律，到持续改革和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学教育模式。一

方面，中国法学教育记载了改革开放曲折发展的足迹，确认并体现了六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进步的成果，另一方面，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成功推进，中国法学教育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就，已经成为世界法学教育的大国，与以美国法学教育为代表的法律职业教育模式和以德国法学教育

为代表的法律素质教育模式呈现出三足鼎立之势。在充分肯定已经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应当清醒认

识到中国法学教育面临的挑战。未来中国的法学教育，应当运用科学发展、和谐建设的理论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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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法学教育融入到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大战略之中，为依法执政、民主立法、依法行政、建设

司法、强化护法、倡导守法的依法治国新局面
［3］，在功能定位、教育模式、教育机构、教育层次、教育方

式、教育质量等方面予以科学调整和完善。

注释:

① 参见郝兰琼教授 2008 年 11 月 11 日在中国政法大学作的题为“美国的法学教育”的演讲 ( http: / /news． cupl． edu． cn /
news /8607_20081120090845． htm) 及约翰·爱德姆斯，付强、仁晓霞译，《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成为律师》，载于《法学家》
2000 年第 4 期。

② 参见 1951 年 6 月教育部《法学院、法律系课程草案》，http: / /news． xinhuanet． com/ legal /2008 －02 /28 /content_7687348． htm．

③ 1981 年，政法学院教育工作座谈会，确定中国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是: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司法工作以及法学教

育和理论研究的专门人才”。1984 年，全国综合性大学法律专业教学计划讨论会议也作出相似规定。参见王健:《略论

20 世纪中国的法律教育》，《比较法研究》1997 年第 4 期。

④ 美国法学教育的起点是从文科学士学位( B． A) 或者理科学士学位( B． S) 开始，法学院颁发第一个法律学位是法律博士

( J． D) 。获得 J． D 者，就可以开始从事相应的法律职业，或者再用 1 年左右的时间继续攻读专业化程度比较高的法学硕

士学位( LL． M) ，然后再用大约 3 年的时间继续法学科学博士学位( J． S． D) 。德国的法学教育是从法律专业学士学位开

始，获得法律专业学士学位者如果继续深造，可以取得法学硕士学位和法学博士学位。如果不想继续深造，毕业生经过

若干年的法律职业培训和专业实习，取得相应的专业资格，然后正式成为法律职业者。

⑤ 参见《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 1989 － 1997)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⑥ 2007 年 3 月，教育部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讨论决定向教育部建议在原有的 14 门法学专业核心课程的基础上，增设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两门课程。目前，一些高校已经将法学专业核心课程调整为 16 门。

⑦ 2007 年 5 月，教育部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与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专门就全国财经类高等院校法学专业人才

培养模式开展研讨，认为财经类院校的法学教育追求特色是院校和专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财经类院校专业的

毕业生能够顺利就业的重要因素; 有必要在深入探讨、充分结合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和规划出财经类院校的法学教育的

特色路径; 财经类院校的法学教育必须面对实践，在了解实务的基础上争取能够使毕业生直接介入实践工作。由此看

来，开展特色法学教育已经成为中国法学教育今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⑧ 在美国，由于入学名额的限制，攻读法律学位( J． D) 的申请者必须参加全国性的法学院入学考试( LAST) ，能否进入法学

院学习法律取决于大学本科生的学习成绩和 LAST 成绩。即使是已经取得其他专业硕士或者博士学位的人，其高学位

对其被录取攻读法律学位( J． D) 并不起什么作用。取得 J． D 学位才是法学院毕业生参加某一州或者州际律师资格考试

的先决条件。

⑨ 有学者认为，司法行政部门的这种行业指导是一种典型的司法行政工作。根据我国宪法第 89 条和第 107 条的规定精神

和国务院“三定”方案，司法行政机关作为国务院的司法行政职能部门，肩负着指导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组织国家司法

考试的重要职能。参见霍宪丹:《不解之缘———20 年法学教育之见证》，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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